“华柘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
之
增加投资范围的公示
根据一般受益权委托人提交的申请指令，现将《信托合同》商务条款中信托计划投资范围的约定变更为：
 “本信托计划投资于：国内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（ST和*ST股票除外）、规模在20亿以上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、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（含ETF和LOF）、企业债、国债、可转换公司债券（含分离式可转债申购）、国债逆回购（不超过28天）、货币市场基金，闲余资金可用于银行存款”。
特此公示。
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2011年9月28日
